附件2：
[bookmark: _GoBack]拟推荐南通市标杆型重点实验室信息汇总表
填报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日期：
	序号
	重组/
新建
	实验室名称
	依托单位
	研究领域
	研发面积（㎡）
	研发设备原值（万元）
	上一年度研发投入
（万元）
	研发团队人员（个）
	承担省级以上科技计划（个）
	牵头依托单位类型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1.此表由属地或主管部门负责填报，表内项目均为经审核符合申报要求的项目；
2.已被认定为市级重点实验室进行申报时标注为“重组”，从未认定为市级重点实验室的标注为“新建”；
3.依托单位原则上为2家（最多不超过3家），牵头单位需标注企业、高校或院所牵头（省级以上高新区、省“双高协同”新增名额请备注）；
4.研发领域选填“装备制造”、“电子信息”或者“生物医药”；
5.研发面积、研发设备原值、上一年度研发投入、研发团队人员可由牵头单位和参与单位共同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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